
附件2
安康市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科技副总选派

四方协议书
根据《安康市科技副总选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安康市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科技副总工作评价细则》，科技副总、派出单位、接收企业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达成如下协议：

	科技副总
	姓名
	
	专业特长
	

	
	职称
	
	联系电话
	

	
	工作单位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派出单位
	单位名称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接收企业
	企业名称
	
	所在县（市、区）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
	单位名称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服务期
	2025年8月-2026年8月

	服务方式及内容
	（包括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、项目申报、政企对接、技术培训等）

	预期目标
	（包括服务成效、经济效益、创新成果、技术指标等，由科技副总与接收企业协商，必须要有一定的量化指标）

	科技副总
	本人自愿赴xx（企业），按照本协议，开展科技服务，并达到预期目标。

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6日

	派出单位
	本单位同意选派xx同志赴xx（企业）开展科技服务。

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6日

	接收企业
	本企业同意接收xx同志开展科技服务，并按照《安康市科技副总选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安康市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科技副总工作评价细则》，执行相关规定，提供相关保障。

（企业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6日

	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
	本单位将按照《安康市科技副总选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安康市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科技副总工作评价细则》，负责科技副总的日常管理、年度工作评价等工作，履行属地管理职责。
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6日

	备注
	1.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签订各方各执一份、报市科技局备案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；

2.协议签订各方对服务期间技术、项目、商业等事宜均负有保密义务。



